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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城区管理辅助队伍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招标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城区管理辅助队伍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为改善长宁区市容环境，依据相关文件通过政府出资购买社会力量参与城区市容管理服务。通过加强对沿街面的巡查管理，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道路、薄弱区域以及区区交界的环境管控，进一步落实《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确保城区环境整洁、美观、安全。

预算金额：5069.41万元

项目地点：长宁区各街镇、临空园区（详见“二、服务范围”标包信息）。
服务期限：本次招标服务期限为24个月，采取一次招标二年有效、分二个年度分别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本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会同相关辖区使用单位与中标供应商按照项目招投标结果签订第一年度合同。第一个年度服务周期内，服务单位相关考核评价分数达到合同要求，且无不适合继续服务情况的，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第二年资金以财政批复为准）。第二年签订的采购合同价原则上不得高于招标时所确定的该年度合同价格。如中标供应商第一个服务年度未达到合同要求，则第一个年度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本项目招标结果也不再有效。

6、特别说明：本项目分为13个标包，供应商可以响应所有标包或任意部分标包，各包件投标限价同相应包件预算金额。以下内容适用于所有标包。
二、服务范围

在街镇范围内全覆盖，采取责任到人的区域管理，管理重心向重点区域、重点道路、市容环境薄弱区域、区区交界等工作倾斜。常规保障服务时段为每天7:00—19:00,特殊保障时段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安排。

第一标包：江苏路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区政府周边、愚园路美丽街区范围

重点路段：江苏路、愚园路、长宁路、镇宁路

重点关注点位：镇宁路465弄、凤岗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54个

预算金额：4905880元

第二标包：周家桥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中山公园重点景观区周边、苏州河景观区域、长宁图书馆周边

重点路段：长宁路、武夷路、天山路、威宁路

重点关注点位：娄山关路沿线、万航渡路沿线、云雾山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47个

预算金额：4269930元
第三标包：新华路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兴国宾馆周边区域、凯田路周边

重点路段：新华路、淮海西路、华山路、定西路、安顺路、凯旋路

重点关注点位：番禺路209弄、222弄、西法华菜场周边、法华镇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58个

预算金额：5269280元
第四标包：临空园区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宜家荟聚周边、外环绿道出入口周边

重点路段：天山西路、北翟路、金钟路

重点关注点位：北翟路区区交界区域

服务岗位数：44个

预算金额：3997380元
第五标包：华阳路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中山公园及华政景观区域、苏州河沿岸

重点路段：武夷路、长宁路、万航渡路、定西路

重点关注点位：长宁支路沿线、龙之梦购物中心周边

服务岗位数：62个

预算金额：5632680元
第六标包：天山路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天山商圈

重点路段：天山路、古北路、娄山关路、茅台路

重点关注点位：遵义路780弄周边、玉屏南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51个

预算金额：4633330元
第七标包：仙霞新村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西郊宾馆、虹桥迎宾馆周边区域

重点路段：虹桥路、水城路、仙霞路、茅台路

重点关注点位：天山五村周边、太阳菜市场周边
服务岗位数：44个

预算金额：3997380元
第八标包：新泾镇（淞虹路以西区域）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机场周边区域

重点路段：仙霞西路、淞虹路、福泉路

重点关注点位：新泾家苑及新泾北苑周边、水域责任区

服务岗位数：22个

预算金额：1998700元
第九标包：虹桥街道（伊犁路以西区域）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西郊宾馆、虹桥迎宾馆周边

重点路段：虹桥路、虹许路、延安西路

重点关注点位：水城南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25个

预算金额：2271240元
第十标包：程家桥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西郊宾馆周边、上海动物园周边

重点路段：虹桥路、程家桥路、沪青平公路

服务岗位数：44个

预算金额：3997380元
第十一标包：新泾镇（淞虹路以东区域）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西郊百联周边、同仁医院周边

重点路段：仙霞西路、剑河路、淞虹路

重点关注点位：新渔路菜市场周边

服务岗位数：37个

预算金额：3361440元
第十二标包：虹桥街道（伊犁路以东区域）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古北市民中心周边

重点路段：虹桥路、安顺路

重点关注点位：长顺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25个

预算金额：2271240元
第十三标包：北新泾街道城区管理辅助服务

重点区域：苏州河沿岸、中环桥下空间周边

重点路段：天山西路、北渔路、剑河路

重点关注点位：新泾三村菜场周边、清池路沿线

服务岗位数：45个

预算金额：4088240元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长宁区城区管理辅助队伍主要是协助各街（镇）、临空园区等具体使用单位，及区绿化市容局、区城管执法局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开展市容保障服务，以宣传告知、提醒劝阻、污染清除、定点看守、情况通报、信息反馈等方式开展工作。相关工作内容如下：

	序号
	工作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1
	责任区宣传
	对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人依法履行责任义务进行宣传告知；责任人发生变更时，及时做好信息登记服务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

	2
	责任区管理
	巡查发现、劝阻管理沿街乱占道设摊、晾晒、堆物，沿街商铺乱占道经营等违规情况。

	3
	道路停车
	协助做好非机动车整理工作。开展动态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配合整理；在重点区域高峰时段进行固守，及时整理单车、电瓶车乱停放，发现堆积及时报属地街镇。

	
	
	结合非机动车巡查，同步配合做好机动车乱停放的发现、上报工作。

	4
	三乱设置
	结合日常工作，配合巡查、发现、上报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设横幅灯箱广告牌等问题，特殊情况下，协助跨前处理简易问题。

	5
	立面设施
	结合日常工作，配合巡查、发现、上报沿街建筑物、外立面附属设施、店招店牌破损、脱落、污迹等情况。

	6
	垃圾分类
	结合门责管理、巡查，根据属地街镇工作安排，配合做好沿街商铺垃圾分类、上门收集相关工作。

	7
	暴露垃圾
	结合日常巡查配合发现人行道、路面、沿街绿化带、花坛等零星暴露垃圾问题；针对简单问题，协助跨前处置。

	8
	道路病害
	结合日常巡查配合网格发现车行道、人行道窨井盖缺失、坑塘、积水、臃包等道路病害情况。

	9
	绿化管养
	结合日常巡查配合发现沿街行道树、绿化带缺株、倾斜、枯死、设施坏损等绿化管养问题。

	10
	公共设施
	结合日常巡查配合发现沿街面公共空间休憩座椅是否完好整洁，道路两侧护栏、道路铭牌等公共设施是否缺损等情况；重要区域、重要保障期间，根据安排协助做好公共空间休憩座椅清洁。

	11
	三重保障
	听从指挥、统一调度、跨前保障。针对春节、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进博会保障等重要工作、活动，以及重点保障区域，根据区内总体方案要求开展专项加强保障。

	12
	其他保障
	根据属地街镇安排，围绕菜场周边、轨交站点周边、学校周边等易污染点位以及市容环境薄弱区域，开展专项巡查、整治、固守。

	
	
	防台防汛、极端天气、突发事件或其他应急情况下，对道路、街面等开展高于平时强度的市容保障工作；经向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报备，参与非专业要求的城市应急保障工作。

	
	
	根据属地街镇安排，参与无名道路、小区内部等区域市容环境管理、整治等市容保障辅助工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单位应规范履行市容保障服务职责，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和监督考核机制，保障服务有序开展；做好市容保障服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人员素质符合行业及合同要求；根据采购单位、使用单位的统筹指挥安排，按照要求安排属地服务岗位和区级统筹服务岗位，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服务效果；落实好日常管理、岗位安排记录和工作台账记录等工作。

2、市容保障服务队伍主要以宣传告知、提醒劝阻、污染清除、定点看守、情况通报、信息反馈等方式开展工作，不具有政府部门拥有的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3、市容保障服务队伍应当规范履行市容保障服务职责，严守纪律规定，保持仪容整洁、语言礼貌、举止文明、精神振作，不得借工作便利谋取私利或侵占他人利益。

4、市容保障服务队伍应当统一规范着装，人员装备及车辆等不得喷涂国徽、军警及行政管理、执法机构标识和文字，不得安装警灯警笛。

5、服务单位提交的服务保障方案，应充分结合服务范围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区域巡查、机动和点位固守人员，做好重大活动、突发情况等应急保障预案。

6、服务单位需自行配备符合长宁区“一网统管”工作要求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通讯设备、音视频记录设备、交通工具、防台防汛等安全装备、辅助作业工具），并承诺按照后续管理更新要求做好设备升级、信息化改造等动态保障工作。    

五、考核要求

城区管理辅助队伍服务费用由服务质量评价考核费和综合实效评价考核费组成，其中服务质量评价考核费为合同金额的80%，综合实效评价考核费为合同金额的20%。

服务质量评价考核每四个月开展一次，由区内各街镇、临空办等具体使用单位进行评价，每个年度合同周期内共计考核三次，服务费用根据考核结果按次支付。综合实效评价考核费由采购单位结合中标单位管理水平、区域管理实效、行业考核评价等情况进行评价，每半年开展一次，每个年度合同周期内共计考核两次，服务费用根据考核结果按次支付。
六、其他要求

1、各投标供应商需根据现场踏勘及街面道路实际需求情况制定人员配置方案。

2、各标包区域段预算金额为该区域段投标最高限价，凡有超出最高限价的，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3、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亡、伤害，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

4、中标单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

七、付款及验收要求

1、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单位组织相关单位根据合同约定开展考核工作，并根据考核结果按次支付服务费用。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2、验收标准

本项目采购人自行对中标单位服务进行验收和考核评价，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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